关于举办第二届“我心中的校园”摄影大赛的通知
 
为迎接学院第二届党代会召开，大力弘扬“尚农乐耕生生不息”的校园文化精神，学院面向全体师生举办第二届“我心中的校园”摄影大赛。学院鼓励师生用热切的眼光，用心发现身边的美，用镜头充分展现心中和谐校园之美。通过校园风光、建筑、活动和感人瞬间等主题摄影作品，展现学院近几年来的建设发展成就，教职工爱岗敬业，学生勤学实践有本领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、参赛规则
1.参赛作品需原创，有新意；
2.作品内容需围绕主题，鼓励创新表现方式；
3.参赛作品后期可通过软件进行适当处理，不得加LOGO、水印、修饰性边框、合成及拼接照片，谢绝提供电脑创意和改变原始影像的作品；
4.每一张（组）照片在上传时需注明作品题目、作者姓名以及联系方式（学生需注明所在系部、班级），并附50字的简要说明；
5.可选用数码相机、单反相机、手机拍摄（必须保证分辨率）；
6.大赛仅接受电子数码照片，照片采用JPG格式，图片分辨率不低于1920*1440，单张作品大小不超过5MB。
二、参赛须知
1.本次大赛所有作品，学院拥有在自有媒体或合作媒体上使用的权利，一经投稿即视同接受；
2.学院不承担包括（不限于）隐私权、著作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，如出现上述纠纷，学院保留取消其参赛资格及追回奖项的权利。

3.活动过程中，会选取部分优秀作品在官方微博发布展示。学院将邀请媒体一线摄影工作者，作为评委参与评选。
三、参赛对象
全体教职工，在校中高贯通班和高职学生。
四、参赛时间
报送时间：2016年4月25日——5月25日
评选结果公布时间：2016年5月30日
五、参赛方式
1.参赛作品可上传至邮箱:siw@shafc.edu.cn；
2. 参赛作品可通过U盘递交给活动联络处或联系人；
3.活动联络处：党委宣传处（综合教学楼1210室）；
4.联系人：司老师—67722653。
六、评奖与奖励
大赛设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3名，三等奖7名，参赛奖若干名（根据实际参赛人数确定），对获奖者给予适当奖励，并适时展出获奖作品。
特此通知
  
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处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工会
 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团委
2016年4月25日
